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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
，
非
營
利
部
門
的
貢
獻
已
受
到
社
會
大
眾
的
肯
定
，
其
角
色
功
能

日
趨
重
要
。
尤
其
日
本
阪
神
大
地
震
(
一
九
九
五
)
後
的
災
後
救
援
，
各
種
志

願
服
務
與
z
g

的
貢
獻
更
是
有
目
共
睹
。
也
因
此
次
災
後
救
援
為
契
機
，
公

益
法
人
制
度
與
捐
贈
稅
制
等
非
營
利
部
門
的
相
關
制
度
受
到
各
界
的
囑
目
與

關
心
。

一
般
而
言
，
非
營
利
部
門
的
貢
獻
，
可
為
現
金
捐
贈
或
提
供
無
酬
的
志

願
工
作
服
務
。
而
實
際
上
，
類
似
的
現
金
捐
贈
與
志
願
服
務
除
了
可
由
非
營

利
機
構
提
供
之
外
，
也
可
能
由
個
人
或
企
業
(
包
括
企
業
設
置
的
非
營
利
機

構
)
提
供
。
個
人
志
願
服
務
的
貢
獻
早
已
是
人
盡
皆
知
的
事
，
然
而
一
般
人

對
企
業
的
社
會
貢
獻
則
是
相
當
陌
生
的
。
其
實
，
近
年
來
日
本
的
企
業
在
提

供
金
錢
贊
助
與
志
願
服
務
人
力
各
方
面
不
遺
餘
力
，
其
觸
角
已
擴
及
各
種
文

化
贊
助
、
社
區
褔
利
志
願
服
務
、
甚
至
國
際
性
宅
。
活
動
等
。

本
文
主
要
在
探
討
日
本
企
業
的
公
益
活
動
。
包
括
企
業
公
益
贊
助
在
生

‘:::IP 
liiI: 

間

莊山

去內
刀直

美人

組建的詩

虞a

IEI 

產
盈
餘
分
配
中
的
定
位
，
日
本
企
業
的
公
益
贊
助
如
何
受
到
經
濟
景
氣
變
化

的
影
響
，
企
業
基
金
會
的
角
色
定
位
，
及
企
業
基
金
會
相
關
制
度
的
改
革
方

向
等
議
題
。-

一

、
食
堂
爪
立
起
餘
與
人
。
-
R
A
贊
助

付
日
本
企
業
的
公
益
贊
助
活
動

日
本
的
企
業
比
個
人
從
事
更
多
的
公
益
贊
助
活
動
，
包
括
現
金
捐
贈
或

組
成
志
願
工
作
服
務
。
與
歐
美
各
國
不
同
，
企
業
熱
心
於
公
益
贊
助
的
現
象

可
說
是
日
本
企
業
的
特
徵
。

然
而
，
日
本
企
業
的
公
益
贊
助
現
在
正
面
臨
轉
換
階
段
。
日
本
企
業
的
科

公
益
贊
助
狀
況
在
一
九
八

0
年
代
後
期
，
由
於
景
氣
良
好
達
到
空
前
盛
況
。
民關問

但
是
，
進
入
一
九
九

0
年
代
之
後
，
由
於
泡
沫
經
濟
的
影
響
，
企
業
對
公
益
八

贊
助
活
動
的
熱
情
明
顯
地
減
退
許
多
。
這
種
現
象
意
昧
著
，
企
業
盈
餘
可
能
吋

會
影
響
到
企
業
的
公
益
贊
助
支
出
。
但
是
這
也
不
是
絕
對
的
，
因
為
直
到
目
年

n
月 期五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 251 一



前
為
止
，
即
使
經
濟
非
常
不
景
氣
，
部
分
企
業
仍
然
持
續
一
貫
的
公
益
贊
助
。

由
此
可
知
，
企
業
在
參
與
公
益
贊
助
方
面
是
存
有
差
異
的
。
事
實
上
，
在
一

九
九
五
年
阪
神
大
地
震
的
災
後
救
援
工
作
中
，
企
業
捐
贈
及
企
業
員
工
組
成

的
志
願
服
務
發
揮
了
相
當
大
的
功
能
。

口
利
潤
追
求
與
公
益
贊
助

l

日
本
企
業
的
合
一
一
且
贊
勘

民
問
企
業
在
公
益
活
動
的
角
色
，
主
要
在
提
供
藝
術
文
化
、
學
術
研
究
、

社
會
福
利
、
國
際
合
作
等
各
種
民
間
公
益
活
動
的
財
源
、
人
才
、
及
經
營
管

理
等
。
至
於
企
業
參
與
公
益
贊
助
的
方
式
，
一
是
捐
贈
現
金
給
從
事
各
種
公

益
活
動
的
苓
叉
口
。
口
叮
叮

O
E
汁
。
門
開
心E
N
E
H
E
y
-
是
因
應
社
會
需
求
，
直

接
舉
辦
獨
立
的
公
益
贊
助
活
動
。

日
本
企
業
的
公
益
贊
助
資
料
，
以
日
本
經
濟
團
體
聯
合
會
(
一
九
九
六
)

所
編
彙
的
最
為
完
整
，
以
經
濟
團
體
聯
合
會
會
員
的
各
大
企
業
為
主
，
包
括

會
員
企
業
的
捐
贈
支
出
與
各
項
獨
立
的
公
益
贊
助
活
動
的
支
出
等
各
種
資
料
。

根
據
經
濟
團
體
聯
合
會
的
資
料
，
一
九
九
四
年
度
(
各
企
業
的
會
計
年
度
)
受

訪
的
四
O
四
家
企
業
的
公
益
贊
助
支
出
總
額
高
達
一
、
五
四
二
億
日
圓
(
日

圓
為
每
台
幣
三
﹒
五

J

四
元
.. 

一
日
圓
)
，
平
均
每
家
企
業
約
為
三
﹒
八
億

日
圓
。
其
中
，
獨
立
的
公
益
贊
助
活
動
案
支
出
金
額
為
四
二
二
億
日
圓
，
現

金
捐
贈
支
出
金
額
為
一
、
一
二
八
億
日
圈
。

另
外
，
該
聯
合
會
也
一
併
調
查
了
企
業
贊
助
對
象
在
各
領
域
所
佔
的
比

例
。
企
業
的
現
金
捐
贈
支
出
以
學
術
研
究
、
社
區
活
動
等
為
主
，
而
在
一
九

社區

九
四
年
度
有
許
多
企
業
都
將
現
金
捐
贈
給
阪
神
大
地
震
的
災
後
救
援
。
另
一
發

方
面
，
獨
立
的
公
益
贊
助
活
動
支
出
則
是
以
藝
術
文
化
活
動
最
多
(
參
照
表
叮
叮

一
)
。
刊
近
年
來
，
美
國
的
企
業
似
乎
較
熱
衷
於
獨
立
性
的
公
益
贊
助
活
動
，
並
峙

/ 

且
與
促
銷
相
結
合
，
是
為
策
略
性
的
公
益
贊
助
，
一
般
稱
之
為
「
與
目
相
關
十

的
行
銷
」(
E
g
o
-
門
旦
旦
旦
旦
印
可

r
Z
H
D
m
)

。
例
如
，
捐
出
部
分
的
信
用
卡
帕

年
費
給
某
些
苟

O
等
。
對
此
，
經
濟
團
體
聯
合
會
的
資
料
雖
沒
有
特
別
記
載
，

但
日
本
的
企
業
也
可
能
傾
向
這
種
方
式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有
不
少
的
企
業

主
管
甚
至
並
不
認
為
這
種
與
促
銷
結
合
的
策
略
性
公
益
贊
助
為
公
益
贊
助
。

日
本
企
業
贊
助
的
領
域
支
出
三
九
九
四
年
度
，
%
)

表

領
域

學
術
研
究

教
育

藝
術
/
文
化

社
會
福
利

休
閒
活
動

健
康
/
醫
學

社
區
活
動

環
境
保
護
活
動

史
跡
/
傳
統
文
化

國
際
交
流
/
合
作

災
害
救
助

其
他

一一 一- I a酋

七九 t 一三一五五六七九四|間

六九四 t 九七 O 一二四八 01 支

另 IJ

捐

出

獨
立
的

公

五三七 00 七三九 O 一五五|益

四二一九 O 九三三五六二四|首
案

支
出

資
料
來
源

.. 

經
濟
團
體
聯
合
會
，
一
九
九
六
。

內
/
U『

反
d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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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從
稅
務
統
計
看
企
業
捐
贈

經
濟
團
體
聯
合
會
的
調
查
樣
本
以
大
企
業
為
主
，
無

法
代
表
一
般
企
業
的
公
益
贊
助
情
況
。
但
是
，
從
企
業
的

繳
稅
資
料
則
可
得
知
企
業
的
捐
贈
金
額
。
根
據
日
本
國
稅

廳
針
對
各
企
業
的
抽
樣
調
查
後
的
推
估
，
一
九
九
五
年
度

企
業
的
捐
贈
支
出
總
額
為
四
、
五
三

0
億
日
圓
，
約
佔
同

年
度
企
業
盈
餘
的
一

﹒

四
三
%
(
表
一
一
)
。
從
表
二
可
知
，

一
九
七
0
年
代
以
後
，
日
本
企
業
的
捐
贈
支
出
約
佔
企
業

盈
餘
的
一
%
上
下
，
從
未
超
過
二
%
。
其
實
，
由
此
也
可

看
出
企
業
的
捐
贈
支
出
隨
著
企
業
的
盈
餘
而
加
以
調
整
，

大
致
維
持
在
企
業
盈
餘
的
一
%
左
右
。

從
課
稅
類
別
來
看
，
企
業
捐
贈
可
分
一
般
捐
贈
(
無
特

定
用
途
)
與
指
定
捐
贈
(
含
公
益
捐
贈
)
。
一
九
九
五
年
度
的

企
業
捐
贈
中
，
約
六
一
%
為
一
般
捐
贈
，
公
益
性
捐
贈
僅

佔
三
九
%
。
一
般
捐
贈
與
指
定
捐
贈
的
比
例
自
一
九
八

0

年
代
以
來
就
大
致
維
持
如
此
。
事
實
上
，
一
般
捐
贈
包
含

相
當
比
例
的
政
治
獻
金
及
企
業
對
關
係
企
業
的
捐
贈
，
諸

如
此
類
的
捐
贈
的
贊
助
動
機
令
人
匪
夷
所
思
，
然
可
確
定

的
是
公
益
性
不
高
。
根
據
日
本
自
治
省
主
編
的
「
政
治
資

金
收
支
報
告
」
'
單
是
從
中
央
選
舉
管
理
委
員
會
及
都
道

兩
縣
(
地
方
)
選
舉
管
理
委
員
會
的
申
報
資
料
中
來
看
，
每

年
企
業
的
政
治
獻
金
金
額
就
高
達
數
百
億
圓
。
如
果
再
加

L
L 、

4
4

區

入
那
些
未
申
報
的
政
治
獻
金
金
額
，
實
際
的
數
字
恐

怕
不
止
這
些
了
。
發

從
企
業
的
捐
贈
支
出
佔
企
業
盈
餘
的
比
例
來
看
，
大
致
上
大
企
業
的
捐
贈
支
出
佔
其
盈
餘
棘

的
比
例
比
小
企
業
較
高
。
而
以
企
業
業
別
來
看
，
則
以
礦
業
、
化
學
工
業
、
金
融
保
險
業
、
運
刊

輸
通
信
公
益
事
業
、
服
務
業
等
業
別
的
企
業
，
其
捐
贈
支
出
佔
盈
餘
的
比
例
較
高
。
由
此
可
見
，
得

較
為
受
到
政
府
規
制
的
產
業
，
其
捐
贈
支
出
佔
企
業
盈
餘
的
比
例
也
較
高
。
或
許
是
因
為
這
些
十

受
規
制
的
產
業
必
須
加
強
企
業
的
社
會
貢
獻
活
動
的
形
象
罷
。
期

表
二
企
業
捐
贈
支
出
的
變
化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年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度
五四三二-0九八七六五四三二-0九八七六五四

一一一一 指

、 、、、、 定
OJ\OO二二八七六O六五五O五五 四六五三三三三三七四
一五一五一八七八八一 四一三六- 六O 八九八九八六七

捐

八五O一五 四一一二一二 一八八四/\/、 =0 贈

七七七七八六六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一一一億 增星a 星豐z 四 O九 九七五九六七五一五三五三一七五一O五 六日
七 二九六七六八O一四八二六六六七二三八五三圓

益

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億 般 其
七二四一五O七五--'--五六五七七三-LO 八--'--六六七九三四四一五O九O-OO 六九八七一L O 日 捐他五七 O-L 二 川一一七一 /、四川七 一四二 二 四圓 贈 的
/、四 二八二八九四四一七四 九一一八四

四四五五五五四 一一 一一一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t自
、億

贈
五七二三六四二九五O八六五 四三一六五四三六日
三七三三三九二三五六五七三O 四 O五四九八六七圓

三口么

00六八四一三七九四 O五五六四五四六一六四七
計

三三三四四五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一二六二九O 七 O 四 00七四三三二九五四二一四 11 丘六三四九五三四八七二二二四八三三四八四九三九億 業 |
、日

盈 l
三八 O一二八一六四九八四九三六三二 四二O三二圓
三八七八一一二二六四五六四四三O二七八一一三

餘 l

四二七八五二三五O九九九九九七O八七九三九七

一一一一一 -00一 -00-0一一一一 一一一
企捐

業贈

四四四二-0八九00九九OJ\OO-O一一二一% 盈金
餘額

三七四四四九九六二一四八三八五三一四 O五O二 上仁對

資
料
來
源
.. 
日
本
國
稅
廳
企
劃
課
編
「
從
稅
務
資
料
看
法
人
企
業
的
實
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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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日
本
式
盈
餘
分
配
與
企
業
的
公
益
贊
助

從
低
分
配
勞
動
盈
餘
及
長
時
間
勞
動
的
傾
向
看
來
，
日
本
企
業
的
營
運

此
較
重
視
企
業
的
組
織
成
長
及
內
部
實
力
的
加
強
，
因
此
，
傾
向
分
配
較
優

惠
的
盈
餘
給
長
年
效
力
公
司
的
員
工
及
長
期
性
的
投
資
者
。
事
實
上
，
可
以

確
定
的
是
，
日
本
企
業
的
勞
動
盈
餘
分
配
比
還
是
低
於
主
要
先
進
國
家
，
這

就
是
日
本
式
盈
餘
分
配
，
為
日
本
企
業
盈
餘
的
特
徵
。

而
上
述
的
日
本
式
盈
餘
分
配
的
特
徵
也
反
映
在
企
業
的
公
益
贊
助
。
例

如
，
美
國
企
業
大
抵
上
儘
可
能
分
配
最
高
的
盈
餘
給
予
個
人
的
投
資
股
東
;

在
公
益
贊
助
方
面
，
美
國
企
業
也
是
儘
可
能
分
配
最
高
的
盈
餘
及
工
資
給
予

公
司
的
員
工
，
個
人
則
捐
出
部
分
的
薪
資
所
得
贊
助
公
益
活
動
。
而
日
本
的

情
況
，
則
大
都
是
以
企
業
為
名
贊
助
各
種
公
益
活
動
，
個
人
只
不
過
是
輔
助

性
的
角
色
罷
了
。
其
實
可
以
從
捐
贈
者
的
身
分
類
別
看
出
日
本
企
業
與
美
國

企
業
的
差
異
。
美
國
的
捐
贈
者
當
中
約
有
九
成
是
為
個
人
(
包
括
遺
產
捐
贈
)
。

而
根
據
日
本
的
稅
務
統
計
資
料
，
則
約
有
九
成
以
上
的
捐
贈
者
為
企
業
。

從
日
本
的
課
稅
制
來
看
，
其
實
日
本
企
業
特
有
的
盈
餘
分
配
方
式
是
非

常
合
理
的
。
亦
即
，
對
個
人
和
對
企
業
的
課
稅
制
是
不
一
樣
的
。
日
本
的
個

人
所
得
稅
制
採
相
當
高
的
累
進
課
稅
制
，
個
人
所
得
的
課
稅
率
最
高
可
達
六

五
%
(
國
稅
為
五
O
%
'
地
方
稅
為
一
五
%
)
。
反
之
，
對
企
業
卻
未
採
累
進

課
稅
，
最
高
只
達
五
O
%
(
其
中
國
稅
的
企
業
稅
則
只
有
三
七
﹒
五
%
)
。
因

此
，
對
高
所
得
者
而
言
，
個
人
獲
致
所
得
後
再
從
所
得
中
捐
贈
，
或
是
個
人

放
棄
些
許
所
得
再
由
企
業
代
行
各
種
公
益
贊
助
，
從
節
稅
的
觀
點
來
看
後
者

社區

較
為
有
利
。
也
許
就
是
個
人
課
稅
稅
率
與
企
業
課
稅
稅
率
的
差
異
，
造
成
日
發

本
的
企
業
比
個
人
更
常
從
事
公
益
贊
助
。
展

季

側
追
求
利
益
的
目
標
之
整
合
軒

不
可
否
認
的
，
每
個
人
都
多
多
少
少
存
有
側
隱
之
心
。
相
對
地
，
如
果
仙

企
業
的
目
標
與
本
質
是
為
了
追
求
利
潤
的
話
，
那
麼
，
企
業
為
什
麼
會
參
與
五

H
卅
川

無
任
何
直
接
回
饋
的
公
益
贊
助
呢
?
這
應
該
如
何
解
釋
呢
?
要
說
明
這
個
問

J

題
，
就
須
弄
清
楚
以
下
各
點
。
「
企
業
從
事
公
益
活
動
的
目
的
是
什
麼
?

」
、
「
企
業
是
代
表
誰
而
從
事
公
益
活
動
?
」
、
「
企
業
從
事
公
益
活
動
的

最
大
利
益
為
何
?
」
、
「
在
獲
致
最
大
利
益
的
前
提
之
下
，
企
業
會
設
定
多

長
的
時
間
投
注
於
公
益
活
動
呢
?
」
等
問
題
相
關
。
­

A

吐

現
代
企
業
乃
是
基
於
各
利
益
關
係
人
(
的g
n
r
y
o
E
R
)之
利
益
所
成
立
泊

的
營
利
組
織
。
由
此
，
企
業
為
何
會
投
注
公
益
贊
助
活
動
，
其
意
義
可
解
釋
一

如
下

.. 

企
業
的
利
益
關
係
者
以
委
託
者
(
℃
己
口
口
音
己
的
角
色
，
鼓
勵
企
業

方
面
以
企
業
之
名
贊
助
公
益
活
動
，
企
業
方
面
則
是
為
了
反
應
利
益
關
係
人

的
意
見
，
而
以
代
理
者
(
印
惘
。
口
什
)
的
角
色
贊
助
公
益
贊
助
活
動
。

怎
麼
說
呢
?
首
先
，
從
員
工
的
立
場
來
看
，
一
般
而
言
，
投
效
於
熱
心

中

公
益
活
動
的
企
業
員
工
，
其
生
活
滿
意
度
較
高
，
大
部
分
的
企
業
員
工
可
以
華

從
企
業
贊
助
公
益
活
動
的
過
程
中
體
會
到
公
益
贊
助
活
動
的
社
會
意
義
。
並
叭

且
，
當
企
業
招
募
新
的
員
工
時
，
通
常
熱
心
公
益
的
企
業
，
也
可
以
招
募
到
八

較
優
秀
的
人
才
。
有
不
少
企
業
就
是
抱
著
這
個
想
法
而
交
付
工
會
執
行
公
益
吋

年間
刀

為
自
司h
υ
平
白E
竹
付
。

井
r
J
F
Z、y
a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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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者
，
從
消
費
者
的
立
場
來
看
，
如
何
解
釋
呢
?
如
果
消
費
者
愛
買
熱

心
公
益
企
業
製
造
的
產
品
，
企
業
就
不
敢
輕
忽
社
會
公
益
活
動
了
。
因
此
，

或
許
企
業
的
公
益
贊
助
活
動
可
以
定
義
為
，
企
業
為
了
獲
取
消
費
者
的
支
持

所
從
事
的
合
理
性
活
動
。

那
麼
，
從
企
業
贊
助
公
益
活
動
的
場
所
|
|
社
區
的
立
場
來
看
，
又
如
何

解
釋
呢
?
假
使
社
區
居
民
認
定
企
業
的
社
會
責
任
而
要
求
企
業
贊
助
公
益
活

動
的
話
，
如
果
企
業
不
重
視
社
區
居
民
的
要
求
，
想
必
很
難
在
社
區
中
繼
續

經
營
。
如
此
，
贊
助
公
益
活
動
變
成
是
企
業
為
了
鞏
固
長
期
利
益
的
必
要
投

2頁
。

而
企
業
經
營
者
的
看
法
又
如
何
呢
?
一
般
的
領
薪
經
營
者
的
想
法
應
該

是
與
員
工
一
致
，
可
以
體
會
到
公
益
贊
助
活
動
的
真
諦
並
且
能
夠
積
極
地
參

與
。
事
實
上
，
也
可
以
期
待
他
們
透
過
所
屬
機
構
來
實
現
社
會
貢
獻
。
另
一

方
面
，
入
股
股
東
的
經
營
者
的
想
法
也
是
可
以
理
解
的
。
其
實
還
是
可
以
經

常
看
到
一
些
對
公
益
贊
助
活
動
非
常
熱
心
的
企
業
經
營
者
。
一
般
而
言
他
們

相
當
認
同
公
益
贊
助
活
動
而
藉
由
企
業
之
名
來
實
踐
，
因
此
公
益
贊
助
活
動

也
可
以
反
映
企
業
的
經
營
方
針
。

最
後
，
與
企
業
最
有
直
接
利
益
關
係
的
股
東
的
看
法
又
如
何
呢
?
由
於

公
益
活
動
相
當
花
錢
，
過
多
的
公
益
活
動
將
導
致
企
業
支
出
超
出
太
多
，
自

然
而
然
會
減
低
股
東
的
股
利
分
配
。
然
而
，
即
使
公
益
活
動
會
減
低
短
期
的

盈
餘
利
潤
，
但
是
如
果
它
能
帶
來
長
期
的
盈
餘
利
潤
的
話
，
股
東
應
該
不
會

反
對
。
也
許
短
期
之
間
股
利
很
低
，
但
是
股
價
上
漲
就
可
能
帶
來
更
高
的
利

潤
了
。

主
、

4汁
，

公
益
贊
助
能
給
企
業
帶
來
長
期
性
的
利
潤
?
如
此
的
說
法
讓
人
很
難
理
組

解
。
其
實
若
仔
細
評
估
公
益
贊
助
活
動
對
股
東
的
好
處
，
就
可
發
現
好
處
還
叮
叮

真
不
少
。
首
先
，
產
品
或
服
務
可
以
銷
售
得
更
好
(
可
以
增
加
收
入
)
，
可
以
刊

招
募
到
更
優
秀
的
員
工
(
提
高
企
業
生
產
量
)
，
得
以
順
利
地
協
調
與
社
區
的
吋

關
係
(
可
以
節
省
開
銷
)
，
因
此
，
以
長
期
的
觀
點
來
看
，
公
益
贊
助
確
實
可
寸

增
加
企
業
的
利
潤
，
此
即
所
謂
的
「
啟
發
性
自
利
」

(
2古
巴
什
呂
立
的
已
悄
l

期

吉
汁
。
可
。
的
什
)
原
理
。

根
據
山
田
(
一
九
九
一
)
與
鹽
澤
(
一
九
九
一
)
等
的
評
析
，
在
長
期
性
的

考
量
之
下
，
公
益
贊
助
是
企
業
獲
致
最
高
利
潤
的
有
效
活
動
。
的

Y
H
O
N
Z
ω

(
H
S
ω
)
也
指
出
，
企
業
越
是
重
視
未
來
的
發
展
性
，
就
越
會
參
與
公
益
贊
助

舌
動
。

Fhd Fhd 
O
/川
日

因
此
，
企
業
贊
助
公
益
活
動
，
並
非
只
是
基
於
「
利
他
性
動
機
」
，
也

是
基
於
「
利
己
性
動
機
」
，
因
為
它
具
備
宣
傳
效
果
並
能
帶
來
長
期
性
利
益
，

這
就
像
個
人
從
事
志
願
服
務
工
作
或
捐
贈
現
金
多
多
少
少
還
是
存
有
自
我
滿

足
的
意
味
(
即
利
己
性
動
機
)
一
樣
，
但
也
不
應
該
因
為
如
此
而
受
到
唾
棄
。

在
此
必
須
澄
清
的
是
，
未
必
視
利
他
性
動
機
比
利
己
性
動
機
重
要
才
能
受
到

尊
崇
，
因
為
否
定
利
己
性
動
機
的
話
，
就
很
難
推
動
公
益
贊
助
活
動
。
中

華

一
一
一
、
長
氣
變
動
與
企
業
的
人
。
-
R
A贊助
叭

、
、

村
經
濟
成
長
與
公
益
贊
助
十

、

企
業
如
何
隨
著
企
業
規
模
的
擴
張
及
所
得
盈
餘
的
成
長
而
增
加
捐
贈
支
年

出
呢
?
可
依
據
以
下
的
公
式
來
計
算
企
業
捐
贈
支
出
的
幅
度
。
三

n
刀



E
O
H
H
n
O
D
S
S
什
+
己
口
〈
+
ω

。
為
企
業
的
捐
贈
金
額
，
呵
為
企
業
盈
餘
，

門
口
(
)
表
示
自
然
對
數
，
心
為
捐
贈
金
額
對
企
業
盈
餘
的
比
值
'

。
為
誤
差
項
。

在
此
使
用
一
九
六
五
年
到
一
九
九
四
年
的
資
料
推
算

得
出
a

為
0
.
九
八
。
這
表
示
企
業
以
相
當
接
近
盈
餘
成

長
的
比
率
增
加
捐
贈
的
金
額
。
換
句
話
說
，
先
不
論
企
業

是
不
是
意
圖
如
此
，
為
了
讓
捐
贈
支
出
佔
盈
餘
成
長
的
比

率
維
持
在
一
定
的
比
例
，
企
業
隨
時
都
在
調
整
捐
贈
支
出

的
金
額
。
如
前
一
節
所
述
，
一
九
六
五
年
到
一
九
九
四
年

之
間
，
企
業
的
捐
贈
支
出
佔
企
業
盈
餘
的
比
率
大
約
維
持

在
一
%
左
右
的
情
形
來
看
，
上
列
的
公
式
倒
是
蠻
準
確
的
。

其
中
，

口
景
氣
低
迷
的
影
響

那
麼
，
企
業
又
如
何
因
應
景
氣
低
迷
造
成
的
短
縮
盈

餘
，
來
調
整
公
益
贊
助
的
金
額
呢
?
關
於
這
點
，
可
比
較

企
業
當
年
度
盈
餘
對
前
年
度
盈
餘
的
變
動
率
與
當
年
度
捐

贈
支
出
對
前
年
度
捐
贈
支
出
的
變
動
率
來
看
。
由
表
三
可

知
，
一
九
六
五
年
到
一
九
八
四
年
閉
，
企
業
盈
餘
變
動
率

的
標
準
差
為
一
四

﹒

四
，
而
捐
贈
支
出
變
動
率
的
標
準
差

則
為
一
七
﹒
三
，
即
捐
贈
支
出
變
動
率
大
於
企
業
盈
餘
變

動
率
。
換
旬
話
說
，
只
要
企
業
警
覺
到
利
潤
盈
餘
有
變
動
，

就
會
立
即
調
整
捐
贈
支
出
的
金
額
。

股
利
分
配
、
交
際
費
、
與
捐
贈
支
出
的
時
間
變
化

年
度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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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六
五
|
九
四

一
九
六
五
七
四

一
九
七
五
|
八
四

一
九
八
五
|
九
四 表

企
業
殼
餘

對
前

1 1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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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了
進
一
步
說
明
，
加
入
股
東
的
股
利
分
配
金
額
予
以
計
算
。
這
樣
所

得
到
的
同
時
期
的
企
業
盈
餘
變
動
率
的
標
準
差
為
八
﹒
八
。
加
入
企
業
的
交

際
費
支
出
(
企
業
交
際
費
的
課
稅
率
與
公
益
捐
贈
的
課
稅
率
差
不
多
)
予
以
計

算
，
則
所
得
的
企
業
盈
餘
變
動
率
的
標
準
差
為
六
﹒
九
，
如
此
計
算
出
來
的

標
準
差
都
比
捐
贈
支
出
變
動
率
的
標
準
差
要
低
很
多
。
這
顯
示
企
業
並
不
是

很
重
視
公
益
捐
贈
支
出
的
增
加
與
否
，
反
而
比
較
在
意
企
業
交
際
費
用
是
否

成
長
。只

是
，
其
實
可
看
出
上
述
的
現
象
也
是
隨
著
時
代
而
有
變
化
的
。
如
果

以
寸
年
為
一
階
段
，
將
一
九
六
五

J

一
九
九
四
年
分
為
三
個
階
段
，
則
一
九

六
五
J

一
九
七
四
年
為
第
一
階
段
(
高
度
成
長
期
)
，
一
九
七
五
J

一
九
八
四

為
第
二
階
段
(
調
整
期
)
，
一
九
八
五J

一
九
九
四
為
第
三
階
段
(
穩
定
成
長

期
)
。
如
此
就
可
發
現
，
在
高
度
成
長
期
及
調
整
期
期
問
，
即
使
企
業
的
盈

餘
變
動
不
大
，
但
是
企
業
仍
然
大
幅
調
整
捐
贈
支
出
的
金
額
。
但
是
在
穩
定

成
長
期
期
間
，
企
業
比
較
少
調
整
捐
贈
支
出
的
金
額
。

的
叫
長
期
景
氣
低
迷
下
的
公
益
贊
助

然
而
另
一
方
面
，
日
本
經
濟
企
劃
廳
又
將
上
述
的
第
三
階
段
，
亦
即
一

九
八
0
年
代
後
期
的
日
本
景
氣
狀
況
，
分
為
景
氣
蓬
勃
期
(
一
九
八
六
年
十

一
月
J

一
九
九
一
年
二
月
)
，
景
氣
蕭
條
期
(
一
九
九
一
年
二
月
J

一
九
九
三

年
十
月
)
。
由
此
，
上
述
的
第
三
階
段
|
穩
定
成
長
期
實
際
上
同
時
合
括
景

氣
蓬
勃
期
與
景
氣
蕭
條
期
。
回
想
當
初
被
定
為
「
公
益
贊
助
元
年
」
的
一
九

九
0
年
，
剛
好
是
景
氣
蓬
勃
期
的
最
後
一
年
咧
!

土
、

q
n可

其
實
，
最
引
人
關
心
的
是
，
企
業
的
公
益
贊
助
是
否
受
到
這
幾
年
來
低
師

迷
景
氣
的
影
響
呢
?
關
聖
祖
一
點
，
由
表
三
的
資
料
得
知
，
因
為
景
氣
低
迷
叮
叮

造
成
企
業
盈
餘
短
縮
，
因
此
企
業
的
公
益
贊
助
支
出
也
隨
著
調
整
。
但
是
，
刊

在
一
九
九
一
年
開
始
的
景
氣
蕭
條
期
期
間
，
企
業
公
益
贊
助
支
出
的
調
整
率
峙

(
降
低
率
)
並
不
會
比
企
業
盈
餘
的
調
整
率
(
降
低
率
)
來
得
高
。
一
九
九

0
年
寸

至
九
十
三
年
間
，
企
業
的
公
益
贊
助
對
企
業
盈
餘
的
比
值
很
明
顯
的
升
高
。
期

如
果
往
好
的
方
面
想
的
話
，
或
許
這
正
反
應
出
企
業
已
深
刻
體
認
到
社
會
貢

獻
的
重
要
性
，
即
使
遭
逢
不
景
氣
的
衝
擊
，
也
儘
可
能
維
持
社
會
公
益
活
動
。

事
實
上
，
經
濟
團
體
聯
合
會
的
調
查
結
果
也
顯
示
同
樣
的
傾
向
。
也
就

是
，
雖
然
從
一
九
九
一
年
至
一
九
九
四
年
的
三
年
間
，
平
均
每
家
企
業
的
公

益
贊
助
支
出
金
額
減
少
二
七
%
'
但
是
，
企
業
的
公
益
贊
助
支
出
對
稅
前
利

潤
的
比
值
反
而
從
二
﹒
九
%
上
昇
到
三
﹒
五
%
。
由
此
，
同
樣
可
看
出
企
業

傾
向
維
持
公
益
贊
助
活
動
的
水
準
。

門i
a

phd nru 

何
低
迷
景
氣
的
因
應
對
策

由
以
上
可
知
，
企
業
的
公
益
贊
助
活
動
也
有
容
易
受
到
景
氣
影
響
的
一

面
。
這
點
很
容
易
讓
人
認
為
日
本
企
業
好
像
蠻
缺
乏
社
會
公
益
心
的
，
或
者

中

不
禁
會
批
評
企
業
只
顧
利
益
的
追
求
。
但
是
，
也
許
本
來
就
無
法
要
求
屬
於
華

營
利
組
織
的
企
業
應
該
具
備
高
尚
的
利
他
主
義
理
想
。
因
為
企
業
的
首
要
自
恥

的
本
來
就
是
在
追
求
利
潤
，
當
營
業
業
績
不
好
時
，
縮
減
非
營
利
活
動
戒
減
八

低
少
部
分
的
公
益
贊
助
支
出
也
是
很
自
然
的
因
應
對
策
。
簡
而
言
之
，
景
氣
吋

蕭
條
期
間
，
削
減
支
出
預
算
乃
是
企
業
的
合
理
選
擇
。
九
刁

n
刀



然
而
，
即
使
如
此
，
接
受
企
業
資
金
的
非
營
利
部
門
如
果
突
然
失
去
企

業
的
資
金
贊
助
，
將
會
馬
上
影
響
到
常
規
性
的
公
益
活
動
的
進
行
。
因
此
，

不
應
該
只
是
一
昧
地
批
評
企
業
追
求
利
潤
的
作
法
，
建
設
性
的
做
法
應
該
是
，

儘
早
檢
討
公
益
活
動
因
應
景
氣
變
動
的
對
策
與
制
度
。

景
氣
蕭
條
期
期
間
，
雖
然
要
獲
取
企
業
高
額
的
資
金
贊
助
來
推
動
大
規

模
的
公
益
活
動
是
相
當
困
難
的
，
但
是
企
業
的
人
力
卻
是
可
加
以
利
用
的
資

源
。
一
般
而
言
，
景
氣
蓬
勃
期
期
間
，
企
業
內
部
就
可
能
有
人
手
不
足
的
情

況
了
，
何
況
還
要
派
出
人
手
支
援
外
界
的
活
動
。
但
是
在
景
氣
蕭
條
期
間
，

企
業
員
工
反
而
比
較
容
易
撥
出
時
間
從
事
公
司
業
務
以
外
的
社
會
公
益
活
動
。

事
實
上
企
業
儲
備
了
不
少
經
營
企
業
的
各
種
資
源
，
而
這
些
資
源
對
公
益
活

動
同
樣
可
以
發
揮
相
當
大
的
功
能
。
如
表
四
所
示
，
近
年
來
引
進
志
願
服
務

休
假
制
度
/
休
職
制
度
的
企
業
己
大
幅
增
加
。
所
謂
志
願
服
務
休
假
制
度
或

休
職
制
度
，
就
是
企
業
或
雇
主
規
劃
完
整
的
休
假
/
休
職
制
度
，
來
支
持
員

工
從
事
各
種
志
願
服
務
活
動
。
如
果
能
妥
善
規
劃
運
用
志
願
服
務
休
假
/
休

職
制
度
，
不
但
員
工
的
自
主
性
得
到
尊
重
，
也
可
從
旁
支
援
公
益
贊
助
活
動
。

如
此
，
將
經
營
企
業
的
策
略
與
技
術
運
用
到
非
營
利
部
門
的
經
營
也
是
可
能

的
。

表
四

員
工
公
益
贊
助
支
援
制
度
的
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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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來
源
.. 

經
濟
團
體
聯
合
會
，
一
九
九
六
。

再
者
，
也
可
運
用
「
相
對
提
撥
捐
贈
」
(
自
己
妄
言
個
世2
)
的
方
式
。

所
謂
「
相
對
提
撥
捐
贈
」
就
是
企
業
為
響
應
員
工
的
自
主
性
公
益
活
動
而
同

行
贊
助
的
做
法
。
例
如
，
如
果
員
工
捐
贈
一
萬
元
，
企
業
亦
跟
進
捐
出
一
萬

元
，
合
計
就
可
捐
出
二
萬
元
。
透
過
「
相
對
提
撥
捐
贈
」
，
除
了
可
以
刺
激

企
業
員
工
從
事
社
會
公
益
活
動
之
外
，
對
企
業
而
言
，
不
但
達
到
尊
重
員
工
中

自
主
性
的
目
的
，
而
且
花
費
最
少
的
錢
就
能
從
事
社
會
公
益
活
動
，
可
謂
一
時

舉
兩
得
。
園

、
、

企
業
如
果
要
持
續
贊
助
公
益
活
動
的
話
，
最
根
本
的
方
法
，
應
該
是
設
十

、
、

立
實
施
公
益
活
動
的
專
門
機
關

l
l
l

企
業
基
金
會
，
然
後
再
透
過
企
業
基
金
恥

會
推
動
各
種
公
益
活
動
。
其
實
，
除
了
企
業
基
金
會
之
外
，
還
有
各
式
各
樣
三

nn 



的
基
金
會
。
以
下
將
討
論
基
金
會
的
相
關
課
題
。

四

、
基
金
會
的
角
色
功
絃

村
基
金
會
的
現
況

有
些
熱
心
公
益
活
動
的
企
業
會
設
立
基
金
會
，
以
基
金
會
的
名
義
推
動

各
種
公
益
活
動
。
目
前
企
業
基
金
會
的
定
義
仍
然
莫
衷
一
是
。
通
常
，
以
基

金
會
資
產
的
不
同
出
資
者
來
分
，
可
分
為
由
個
人
與
家
族
之
企
業
主
出
資
設

立
的
獨
立
基
金
會

(
H
E
3
g
r
z
h
o
E
E泣
。
口
的
)
，
及
由
企
業
與
企
業
集

團
出
資
設
立
的
企
業
基
金
會

(
2
3
o
Z
Z
E
E
舍
丘
。
口
的
。
可
們

O
S
S
T

忌
。
口
的O
門
E
E
C

旦
旦

H
O
口
的
)
。
這
有
是
在
日
本
尚
未
普
遍
的
社
區
基
金
會

(
門O
B
B
E
H
Z

同
O
E
E
t
o

口
的
)
。
根
據
日
本
公
益
法
人
協
會
的
調
查
，
一
九

九
一
年
當
時
共
有
四
六

0
個
企
業
基
金
會
，
其
中
如
稻
盛
基
金
會
、
傳
播
文

化
基
金
會
、
石
橋
基
金
會
、
單
田
基
金
會
等
是
屬
於
資
產
規
模
較
大
的
企
業

基
金
會
。另

外
，
企
業
基
金
會
又
可
分
為
「
營
業
型
基
金
會
」

(
0克
門
丘
吉
個

問
O
C旦
ω
泣
。
口
的
)
與
「
贊
助
型
基
金
會
」
(
個

2
口
什l
g
其

E
m
E
S
E

丘
。
口
的
)
。
「

營
業
型
基
金
會
」
直
接
提
供
社
會
大
眾
各
種
服
務
，
例
如
，
非
營
利
性
的
醫

院
、
學
校
等
，
而
「
贊
助
型
基
金
會
」
則
只
是
出
資
給
提
供
服
務
的
非
營
利

組
織
，
並
未
直
接
提
供
服
務
。
或
許
「
贊
助
型
基
金
會
」
可
定
義
為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資
金
調
度
\
分
配
的
相
關
專
業
資
金
仲
介
機
構
。
日
本
的
企
業
基
金

會
中
，
一
半
以
上
屬
於
「
贊
助
型
基
金
會
」
'
規
模
較
大
的
有
日
本
生
命
基

士
、

4
A﹒

區

金
會
、
豐
田
基
金
會
等
。
發

另
外
，
根
據
日
本
贊
助
型
基
金
會
資
料
中
心
(
一
九
九
四
)
公
布
的
贊
助
科

型
基
金
會
資
料
，
在
受
訪
的
基
金
會
當
中
，
由
單
一
企
業
出
資
設
立
的
佔
二
刊

七
%
，
由
複
數
企
業
出
資
設
立
的
佔
-
O
%
'
企
業
與
個
人
(
企
業
主
等
)
共
司

同
出
資
設
立
的
佔
一
四
%
'
合
計
五
一
%
。
顯
示
一
半
以
上
的
贊
助
型
基
金
十

五

會
都
是
由
企
業
出
資
設
立
。
期

心
設
立
基
金
會
的
利
弊

事
實
上
，
即
使
那
些
積
極
從
事
公
益
活
動
的
企
業
當
中
，
也
只
有
少
部

分
的
企
業
設
立
基
金
會
。
這
種
現
象
不
僅
日
本
如
此
，
美
國
設
立
基
金
會
的

企
業
也
只
不
過
一
、
三

0
0
家
而
已
(
還
忠
于
Z
E
)
。

日
本
經
濟
團
體
聯
合
會
(
一
九
九
四
)
的
意
見
調
查
資
料
顯
示
，
大
多
數

的
企
業
認
為
設
立
基
金
會
的
好
處
在
於
可
以
增
進
企
業
的
穩
定
成
長
。
其
他

的
企
業
則
認
為
設
立
基
金
會
可
以
作
長
期
性
的
計
畫
、
可
以
獨
立
經
營
基
金

會
、
及
可
以
專
業
、
合
理
地
因
應
各
種
委
託
方
案
等
。
而
大
多
數
的
企
業
認

為
設
立
基
金
會
的
缺
點
在
於
'
維
持
基
金
會
的
營
運
需
要
龐
大
的
資
金
、
基

金
會
規
模
將
會
受
到
限
制
、
基
金
會
的
活
動
內
容
將
變
得
枯
躁
無
味
，
無
法

，
中

因
應
緊
急
狀
況
、
行
政
管
理
費
佔
太
高
的
比
率
等
。
華

企
業
應
該
審
慎
考
量
設
立
基
金
會
的
利
弊
，
再
決
定
是
否
著
手
設
立
。

U
U

但
是
，
實
際
上
有
不
少
的
企
業
基
金
會
只
是
為
了
配
合
企
業
的
周
年
紀
念
活
八

動
而
切
促
設
立
。
如
此
一
來
，
並
沒
有
經
過
充
分
的
評
估
，
甚
至
有
些
基
金
吋

會
不
出
幾
年
就
進
入
休
止
狀
態
，
落
得
有
名
而
無
實
的
地
步
。
外

RA nuu Fhd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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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
尉
制
皮
的
改
革

從
以
上
日
本
企
業
參
與
公
益
贊
助
活
動
的
情
況
來
看
，
可
知
企
業
贊
助

公
益
活
動
所
遵
循
的
相
關
制
度
尚
有
多
項
缺
失
，
以
下
提
出
幾
點
建
議
是
對

於
加
強
日
本
企
業
贊
助
公
益
活
動
所
必
要
的
制
度
改
革
。

五

付
捐
贈
稅
制

目
前
日
本
的
稅
制
當
中
，
符
合
減
稅
項
目
者
只
限
於
真
備
特
定
目
的
的
「

指
定
捐
贈
」
及
「
指
定
之
特
定
公
益
增
進
法
人
捐
贈
」
(
稅
法
認
定
的
免
稅

適
用
團
體
)
之
個
人
捐
贈
等
。
捐
贈
項
目
如
果
為
非
特
定
之
公
益
捐
贈
就
無

法
減
稅
。
相
對
的
，
若
是
企
業
法
人
的
話
，
只
要
不
超
過
限
定
的
減
稅
金
額
，

即
使
非
公
益
捐
贈
也
可
以
算
進
減
稅
項
目
之
內
，
如
果
是
公
益
捐
贈
的
話
就

可
以
扣
除
更
高
的
稅
金
。

事
實
上
，
上
述
的
企
業
法
人
優
惠
稅
制
是
日
本
才
有
的
，
國
際
上
很
少

有
這
樣
的
情
形
。
為
了
平
衡
企
業
法
人
優
惠
稅
制
與
個
人
捐
贈
稅
制
之
間
的

差
距
，
企
業
法
人
的
非
公
益
性
捐
贈
是
否
有
必
要
予
以
課
稅
，
關
於
這
一
點

必
須
加
以
檢
討
。

另
一
方
面
，
有
少
部
分
的
企
業
即
使
捐
贈
金
額
已
經
超
出
限
定
的
減
稅

範
圈
，
但
也
從
未
因
而
終
止
捐
贈
。
根
據
經
濟
團
體
聯
合
會
(
一
九
九
四
)
的

資
料
，
一
九
九
三
年
度
受
訪
企
業
的
捐
贈
支
出
中
，
有
三
二
%
並
沒
有
算
進

減
稅
的
金
額
內
。
從
稅
務
統
計
來
看
，
一
九
九
二
年
企
業
的
捐
贈
支
出
中
也

有
二
六
%
不
合
括
在
減
稅
範
圍
內
。
因
此
，
為
了
避
免
扼
殺
企
業
從
事
公
益

LL 
區

活
動
的
意
願
，
必
須
釐
清
公
益
捐
贈
的
意
義
、
條
件
，
並
訂
定
公
益
捐
贈
的
發

減
稅
範
圈
、
廢
除
公
益
捐
贈
的
減
稅
金
額
上
限
、
或
是
提
高
公
益
捐
贈
的
滅
叮
叮

稅
金
額
上
限
等
。
刊

侈
的
市

口
公
益
法
人
稅
制
八

十

日
本
現
行
的
稅
制
中
，
對
於
企
業
為
了
推
動
公
益
活
動
，
而
出
資
設
立
五

h夠

的
企
業
基
金
會
所
推
動
的
公
益
事
業
並
未
課
取
法
人
稅
。
而
且
，
對
於
企
業

J

基
金
會
並
無
任
何
約
束
，
企
業
基
金
會
甚
至
可
以
從
事
公
益
事
業
以
外
的
營

利
事
業
。
法
人
稅
法
中
列
舉
了
三
三
種
企
業
活
動
為
營
利
事
業
，
包
括
販
賣

物
品
、
出
版
、
停
車
場
經
營
等
，
針
對
這
些
營
利
事
業
課
取
法
人
稅
，
但
是

課
稅
率
只
有
二
七
%
，
比
一
般
法
人
的
稅
率
三
七
﹒
五
%
要
低
。

而
且
，
上
述
的
營
利
事
業
之
收
入
如
果
用
於
公
益
事
業
上
的
話
，
稅
法

上
則
視
同
公
益
捐
贈
支
出
而
不
予
課
稅
，
不
課
稅
的
金
額
最
高
甚
至
可
達
到

當
期
利
潤
的
三
O
%
。
基
金
會
只
要
在
這
個
限
定
比
率
之
內
，
甚
至
是
對
基

金
會
內
部
的
捐
贈
也
可
，
如
此
一
來
，
實
際
上
對
基
金
會
的
營
利
事
業
課
稅

率
則
只
有
一
八
﹒
九
%
。

- 260 一

由
此
可
見
，
稅
法
上
對
公
益
法
人
的
營
利
事
業
的
課
稅
比
起
對
股
份
公
中

司
等
一
般
企
業
法
人
的
課
稅
來
得
優
惠
。
如
此
，
想
要
誘
導
企
業
設
立
基
金
華

會
的
方
式
來
達
到
節
稅
的
目
的
也
是
很
難
的
。
在
此
，
必
須
重
新
檢
討
公
益
叭

法
人
的
稅
制
，
如
將
基
金
會
的
營
利
事
業
視
為
是
基
金
會
的
公
益
事
業
，
或
八

十

是
提
高
公
益
法
人
的
營
利
事
業
稅
率
等
。
八

年n
刀



開
基
金
會
的
設
置
與
營
運

現
實
上
，
現
行
的
公
全
法
人
制
度
是
設
置
/
營
運
基
金
會
最
大
的
障
礙
。

換
旬
話
說
，
民
法
中
規
定
，
基
金
會
必
須
得
到
主
管
機
關
之
許
可
才
擁
有
法

人
資
格
。
因
此
，
基
金
會
的
活
動
設
計
就
必
須
符
合
主
管
機
關
的
規
定
而
受

到
相
當
大
的
規
制
。
其
實
，
限
定
基
金
會
的
所
屬
機
關
，
是
為
了
避
免
同
一

個
基
金
會
隸
屬
多
個
主
管
機
關
，
受
到
多
層
的
監
督
，
而
捲
入
主
管
機
關
之

間
的
利
益
糾
葛
中
。
然
而
，
這
種
縱
向
的
行
政
監
督
規
定
，
卻
導
致
基
金
會

的
活
動
受
到
相
當
大
的
限
制
。
特
別
是
日
本
，
想
要
成
立
一
多
功
能
的
基
金

會
時
，
要
得
到
「
特
定
公
益
增
進
法
人
」
之
資
格
認
定
而
享
有
優
惠
減
稅
資

格
是
相
當
難
的
。

這
些
問
題
的
根
本
解
決
之
道
在
於
全
面
改
革
公
益
法
人
制
度
。
具
體
而

言
，
放
寬
非
營
利
法
人
取
得
法
人
資
格
的
條
件
、
明
文
規
定
免
稅
的
適
用
範

圍
、
建
立
法
人
審
查
制
度
等
。

再
者
，
關
於
上
述
基
金
會
資
產
運
用
的
限
制
等
，
目
前
的
公
益
法
人
會

計
基
準
實
在
不
合
現
實
的
要
求
，
導
致
基
金
會
的
活
動
總
是
受
限
而
缺
乏
創

意
，
因
此
，
解
決
這
個
問
題
的
首
要
之
道
，
就
在
於
放
寬
基
金
會
財
產
的
處

分
規
定
及
資
產
運
用
的
規
定
等
。

〔
編
譯
者
註.. 

本
文
編
譯
自
以
下
日
本
學
者
山
內
直
人
所
著
的
論
文
而
成
，

以
彙
整
有
關
日
本
企
業
的
公
益
贊
助
之
議
題
為
主
|
L
山
內
直
人
，
民
間

企
業
的
公
益
活
動
|
日
本
的
現
況
與
展
望
，
社
會
保
障
季
刊
，
三

O
(四
)
，

日
本
，
社
會
保
障
研
究
所
，
一
九
九
四
，
頁
三
五
五
l

三
六
四
。
(
山
內

直
人
，
一
九
九
五
《
民
間
企
業
的
公
益
活
動
|
日
本
的
現
狀
，
ζ

展
望
》
'

Lah 
、

4
4

晨
一

《
季
刊
社
A
Z保
障
研
究
》
'
三
O
(
四
)
，
頁
三
五
五
|
三
六
四
，
日
本.. 

發

社
全
保
障
研
究
所
)
，2
山
內
直
人
，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經
濟
學

-
z
g

與
叮
叮

公
益
贊
助
的
經
濟
學
，
日
本
，
日
本
評
論
社
，
一
九
九
七
，
頁
七
一
|
八
刊

四
、
一
八
九
|
一-
O五
。
(
山
內
直
人
，
一
九
九
七
，
《
/
ν
7
口
7
4

件

叫/
t「
﹒
工
立
/
、
、
、
一
|
苟O
K
7
4
7
h
J
L
Y口
r

一
的
料
消
字
》
'
頁
七
寸

一
|
八
四
、
一
八
九
|
二
O
五
，
日
本
，
日
本
評
論
社
)
〕
期

(
本
文
作
寄
:
原
著
吞
山
月
盲
人
，
現
職
為
日
本
大
阪
大
學
研
覓
一
所
入
。
共
政

策
研
究
科
副
教
授

.• 

編
譯
存
莊
秀
矣
，
現
任
宋
吳
大
學
社
會
工
作
玄
勘
捏
一

教
授
)

原
文
參
考
資
料
:

一 261 一

基
金
會
資
料
中
心
編
，
日
本
基
金
會
的
現
況
，
一
九
九
四
。
(
助
成
財
囝
資

料
-
f
h
J夕
一
編
，
一
九
九
四
，
《
日
本
的
助
成
財
固
的
現
狀
》
)

經
濟
團
體
聯
合
會
編
，
一
九
九
三
年
度
社
會
貢
獻
﹒
國
際
文
化
交
流
活
動
實

況
調
查
結
果
，
一
九
九
四
。
(
料
消
囝
体
連
合
A
Z編
，
一
九
九
四
，
《

一
九
九
三
年
度
社
A
Z貢
獻
，
因
際
文
化
交
流
活
動
生
續
調
查
結
果
》
)

鹽
澤
修
平
，
公
益
活
動
與
企
業
的
社
會
角
色
，

E
E

口
口
已

2

戶
。
宅
，
第
二

一
期
，
日
本
財
政
部
財
政
金
融
研
究
所
，
一
九
九
一
。
(
墟
澤
修
平
，
科

一
九
九
一
，
《
公
益
活
動
左
企
業
的
社
金
的
役
割
》
'
《
7
4
7
ν

叭

T
H
y
-
L
v
r
z

一
》
'
第
二
十
一
孽
，
大
藏
省
財
政
金
融
研
究
所
)
八

出
口
正
之
，
超
越
困
境
|
景
氣
低
迷
期
的
公
益
贊
助
與
未
來
的
趨
勢
，
目
的
旬
，
心
川

第
二
六
九
期
。
(
出
口
正
之
，
一
九
九
四
，
《
八
;
二
是
越
走
7

月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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